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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市生态环境局井陉县分局
2026年度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全面落实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石发﹝2019﹞8号）文件精神，遵循“科学性、规范性、客观性和公正性”的原则，对石家庄市生态环境局井陉县分局2025年整体支出情况实施了财政支出绩效自评价，形成本评价报告。
     一、部门基本情况
（一）部门概况
部门职能：组织编制重点区域、流域、饮用水源地生态规划和水功能区划并监督实施，负责全县重大环境问题的统筹协调和监督管理，负责落实全县减排目标，负责环境污染防治的监督实施，指导、协调和监督全县生态保护修复工作，承担生态环境执法管理工作，组织、指导和协调全县生态环境宣传教育，指导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工作，完成县委、县政府，市生态环境局党组交办的其他任务。
组织机构情况：石家庄市生态环境局井陉县分局单位性质为行政单位，单位规格正科级，经费保障方式财政拨款。
人员情况：行政编制6人，事业编制55人，单位在职行政人数4人，事业人数49人，退休49人。
资产情况：石家庄市生态环境局井陉县分局2023年资产已上划至市级，县级无资产。
（二）部门收支预决算情况
2025年预算收入、支出预算729.857321万元，决算收入1780.833239万元，支出1780.833239万元。有差异是因为当年项目资金较多。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指标
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牢牢把握减污降碳协同增效这一主线，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完成省下达改善大气环境质量、细化水环境生态治理、推进土壤环境管理、提高执法监管和科技支撑能力等任务目标，实现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新进步、生态环境质量新提升，加快建设天蓝地绿水秀的美丽井陉。
二、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一）自评的组织工作
本次项目自评，首先在前期资料整理收集方面，按照时间要求、准确度要求、设定评价标准。其次在调查数量指标、质量指标、时效指标制定标准，预算指标、效益指标及满意度方面设置评价标准。并且设定自评小组，由牵头股室自评，再由其他股室进行补评。
（2） 自评的方法和过程
自评方案按照三级指标后预期指标值，实际完成值进行评价，设置为100%分数进行量化，分为产出指标、预算执行率指标、效益指标和满意度指标。
评价过程由牵头股室，根据实际完成情况进行打分，并由督导部门进行补充打分，综合后，确定自评分数，确定完成情况。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实现情况及指标分析
（1） 总体绩效目标实现情况
总体绩效目标：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牢牢把握减污降碳协同增效这一主线，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完成省下达改善大气环境质量、细化水环境生态治理、推进土壤环境管理、提高执法监管和科技支撑能力等任务目标，实现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新进步、生态环境质量新提升，加快建设天蓝地绿水秀的美丽井陉。
完成情况：开展一系列污染防治专项行动，下达任务目标达标，改善生态环境质量。
    （二）分项绩效目标实现情况及指标分析
1.持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
绩效目标：环境质量得到进一步提升，紧盯重点因子指标，严控扬尘污染，深化工业行业治理，有效应对重污染天气。
绩效指标：一是深入开展工业减排工作。以高架源、排放大户为重点，着力推进工业企业达标排放，对水泥等重点行业进行深度治理，深入推进VOCs和PM2.5协同治理，对涉VOCs企业全过程监管，减少VOCs排放。二是深入打好臭氧污染防治。聚焦夏秋季臭氧污染，大力推进挥发性有机物和氮氧化物协同减排。以包装印刷、油品储运销等行业领域为重点，安全高效推进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分步实施重点行业企业超低排放改造，砖瓦、石灰、耐火材料、铸造行业及燃气锅炉全面实现超低排放。开展涉气产业集群排查及分类治理，推进企业升级改造和区域环境综合整治。三是深入开展面源污染治理。严格落实扬尘污染管控要求，扬尘在线和视频监控全覆盖。重点抓好应急预警响应期间和冬奥会演练保障期间工业企业管控措施落实，有效降低工业企业污染物排放总量。四是深入开展移动源污染整治。五是着力打好重污染天气消除攻坚战。科学调整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范围，全面实施重点行业企业绩效分级管理。持续开展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专项行动，全面做好空气质量保障工作。
完成情况：开展系列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行动，改善空气质量。2.全面细化水生态环境治理
绩效目标：巩固深化碧水保卫战成果，以改善水环境质量为目标，系统推进水生态保护和水污染防治，努力实现全县水环境安全、水生态健康。
绩效指标：一是持续保障饮用水水源安全。强化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违法违规问题排查整改，实现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内违规项目“动态清零”。加强饮用水水源规范化建设，开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地理界碑、保护区标识和警示标志维护。二是深化工业企业污水综合治理。深入推进网格化管理，强化各级网格的责任落实，推进工业园区污水治理,规范企业排水。加强重点排污单位监管，强化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运用，对超标排污、偷排偷放等违法行为，严格按照法律法规予以处罚。三是全面加强河流湖库流域综合治理。加强河流生态缓冲带建设。组织开展国考断面达标整治行动，确保所有入河排污口均达到水功能区划要求。四是持续推进城镇污水和城市黑臭水体深度治理。深入实施城镇污水处理提质增效，督导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加快补齐城镇污水收集和处理设施短板。五是持续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和无害化工程，实现农村生活污水无害化处理全覆盖。六是抓好地下水污染防治。积极开展地下水污染防治分区划定工作，推进地下水污染源分区分类管控。
完成情况：一是采取无人机、徒步等方式不定期对断面上下游巡查。二是井陉县城区集中式饮用水规划水源地于2021年完成规范化建设。截止目前，水质稳定达到地下水三类标准。委托三方公司编写2024年度集中式水源地环境保护状况评估报告。三是完成填报2024年度河北省入河排污口排查及涉水污染源填报系统，包含我县工业企业、集中式污水处理厂、工业园区。
3.有效推进土壤环境管理
绩效目标：坚持预防为主、保护优先，狠抓源头防控、风险管控，严守生态环境安全底线，有效推进土壤环境管理。
绩效指标：一是强化重点领域土壤环境监管。加强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监督管理，依法开展排污申报、隐患排查和自行监测。适时更新重点监管单位名录。二是强化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联动监管。加强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评估的全过程监管，严格质量控制监督，确保调查工作质量；进一步完善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评审工作程序。
完成情况：一是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2025年，我县新增完成84个生活污水治理村任务，已全部完成。二是农村黑臭水体排查整治工作。通过排查，我县无农村黑臭水体。三是建设用地安全利用。我县建设用地用途拟变更为“一住两公”6个地块均开展了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并通过专家评审。四是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质量状况查询工作。完成18个地块的申请查询工作
4.不断提升环境治理能力
绩效目标：坚持目标导向、结果导向，切实发挥网格化环境监管体系作用，积极做好各类环境风险防控，进一步提升环境管理水平。
绩效指标：一是持续推进我县《网格化环境监管“1+3”问责机制》等机制的落实。二是积极做好应对气候变化。按照国家、省厅和市局相关要求，积极推进低碳社区试点创建工作，配合上级做好碳市场交易工作。三是积极做好排污许可事中事后监管工作。深入推进工程减排，加强管理减排，逐步降低污染物排放总量。四是积极做好各类环境风险防控。组织开展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演练，及时妥善处置各类突发环境事件，提高生态安全水平。
完成情况：开展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演练，确保发生事件时能迅速应对。
5.不断提高执法监管和科技支撑能力
绩效目标：围绕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推行“智慧型”“随机型”“差异型”“服务型”执法的目标，创新执法方式，不断提升执法效能。
绩效指标：一是开展重点涉气企业帮扶。对重点纳税大户，采取不见面执法，充分发挥涉企在线监控、企业门禁视频监控、激光雷达走航监测、高架源企业在线监控数据远程质控等科技手段进行管控，减少对企业的打扰。对污染治理设施效能低效企业进行重点帮扶，积极帮助企业申请中央治理资金，提升污染治理水平。二是强化科技支撑。把信息化、数字化技术和手段贯穿到生态环境工作的各个方面和环节，配合上级实现生态环境监管全要素数据分析、全方位智能监控、全环节监督执法、全时段预警防控。完善“一库一网一平台一朵云一机制”，实现“五个一”的目标。
完成情况：监控在线平台运用
四、评价结论和评价等级
根据部门职责定位和各项工作履职情况进行综合评价，部门整体支出综合绩效评价得分90分，为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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